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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完善学生学习管理的过程，

充分发挥学校、学生、家长三方结合教育的功能，督促在校学生

按照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努力学习，顺利完成学业，现结

合我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的管理。

第三条 学籍预警是指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针对学生在学习

中出现的不良情况，及时提示、告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可能产生

的不良后果，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学校、学

生和家长三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

信息沟通和危机预警制度。

第二章 学籍预警对象及主要内容

第四条 学籍预警按照对象不同分为：重修预警、毕业预警、

换证预警、退学预警等类型。

第五条 重修预警对象：课程补考不合格应重修的。

预警的主要内容为：该生在校期间该课程还有一次重修机

会，若重修不合格，将影响该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六条 毕业预警对象：

（一）至毕业前一年全校通选课修读学分仍未达到要求的；



（二）四年级上期结束时，体质测试成绩仍未达到毕业要求

的；

（三）其它情况导致可能无法顺利完成学业的。

预警的主要内容为：该生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学校人才培养

方案规定的毕业条件，若不及时补救，将影响该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七条 换证预警对象：毕业离校时仍未修满课程学分或未

达到毕业其他条件，按结业处理的。

预警的主要内容为：该生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取得毕业证书

的条件，若在学校规定的弹性学习年限内，仍未达到毕业要求的，

不再换发毕业证书。

第八条 退学预警对象：达到《四川美术学院本科学生学籍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籍管理规定》）规定的退学条件的：

（一）在学校规定的弹性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学期开学后逾期两周未提出

复学申请或未按时办理复学手续、也未提出继续休学申请的，或

申请复学审查不合格的；

（三）经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确诊，患有严重疾病或

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学期开学后逾期两周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

的；

（六）应办理休学而逾期两周未办理休学手续的；



预警的主要内容为：该生达到了学校规定的退学条件，若不

及时补救，将取消学籍，按退学处理。

第三章 学籍预警工作安排

第九条 学籍预警工作主要由各院系具体负责。院系应及时

了解和掌握学生学习的总体情况，根据学籍预警管理办法，建立

学生学籍预警档案，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被预警学生进行指

导。

第十条 各院系要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工作，

通过与学生沟通，帮助其端正学习态度，树立信心，增强学习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十一条 学籍预警工作流程

（一）清理预警学生名单

1.各院系教学秘书负责对以下内容进行清理，并将达到预警

条件的学生名单及时送交学生辅导员。

（1）每学期开学第三周以内清理：未按时复学的学生名单。

（2）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六周以内清理：补考成绩不合

格的学生名单、毕业年级全校通选课未达到规定学分的学生名

单。

（3）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第六周以内清理：补考成绩不合

格的学生名单、毕业年级体质测试平均成绩未达标的学生名单。

（4）每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六至第十八周内清理：未修满课

程学分或未达到毕业其他条件的结业生名单。



2.各院系学生辅导员负责对以下内容进行清理。

（1）每学期开学第三周：未到校报到的学生名单、到校后

既未完清注册手续又未办理暂缓注册的学生名单。

（2）每学期开学第十周：暂缓期满后既未完清注册手续又

未办理休学的学生名单。

（3）在日常学生管理过程中，发现学生出现本办法第八条

第三至第六款情况的，应及时调查确认并向教务处书面汇报，同

时进入预警程序。

（二）下达预警通知书

1.对进入学籍预警（非退学预警）范围的学生，学生辅导员

在收到预警名单两周内下达一式三份的《四川美术学院本科学生

学籍预警通知书》（以下简称《预警通知书》），经学生本人签字

确认后，将一份《预警通知书》及《四川美术学院本科学生学籍

预警家长通知书》（以下简称《家长通知书》）以特快专递形式寄

给学生家长。其余两份《预警通知书》，一份交给学生本人，一

份由院系保留并与反馈的《家长通知书》回执一并存档，辅导员

应及时填写《四川美术学院本科生学籍预警情况统计表》备查。

2.对进入退学预警范围的学生，学生辅导员在收到或清理出

预警名单两周内将《四川美术学院本科学生学籍预警通知书（退

学预警）》和《家长通知书》书面通知学生及家长，具体流程按

《学籍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教务处、学生处负责检查各院系开展学籍预警的



工作情况，并将学籍预警工作状况和工作成效作为院系管理工作

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

办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


